
1. 哪些情况需要劳务酬金审批表？

（1） 学术讲座、专题讲座酬金；

（2） 学术或管理论证、咨询、评审、科研、评估、鉴定、指导酬金；

（3） 除监考、命题、阅卷、招生宣传、人才招聘事项以外的特殊情

况。

2、劳务酬金审批表人员信息怎么填？

（1） 通达人员、大校人员需提供姓名、所在单位、工号（身份证栏

填写）、职称、发放金额；

（2） 其他人员按审批表上要求填写完整，不得擅自修改审批表格式。

3、劳务酬金审批表在哪里下载？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财务处→校内规章→关于印发《南京邮电

大学通达学院劳务酬金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附件：南京

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劳务酬金事项审批表

4、不得发放酬金的情况有哪些？

（1） 已计算教学和科研工作量的各项劳务不得另行发放劳务酬金；

（2） 凡属于学院各部门正常业务工作开展的鉴定、项目检查、评审

等工作，一律不得以评审活动的名义发放酬金；

（3） 组织评审部门的工作人员（非专家身份）、因职务行为履行本

人岗位职责而参与评审的管理人员不得领取评审费用。



5、劳务酬金发放标准是什么？

（1） 劳务酬金发放标准详见《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劳务酬金发放

管理办法》；

（2）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级别的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 本办法未提及的事项，有国家和学院政策规定的，须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从其规定执行；

（4） 没有相应政策依据又需发放的，须由发放部门或归口管理部门

就劳务酬金发放项目和标准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财务

处审核后，报学院审批后执行。

6、劳务酬金什么时候可以发放？

每月 10号至 27 号期间，待经办人将审批的纸质版预约单及审批

表交至财务处后，依次发放至个人银行卡，月底全部发放完毕。若出

现银行退回等特殊情况，将推迟发放。

7、劳务酬金如何预约？

登录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财务处综合信息门户网，“网上预约

报账”→“申请报销单”→“填写报销基本信息”→“提交发放清单”

→“打印预约单”，具体操作参见财务处网站通知公告《通达网上酬

金预约申报操作指南》。

根据财经法规和内控制度要求，项目负责人不能一人经办酬金发



放从申请到审批的全过程，项目负责人作为审批人的需要授权经办人

进行申报。

8、劳务酬金发放流程是什么？


